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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6 月 16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1條 為促進學術與實務交流、顧及教職工個人及家庭所需，同時兼顧教學品質與行政效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校教職工之留職停薪，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3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在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職員與技工工友。

第4條 教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1)、 依本校教師借調服務辦法規定，辦理借調者。
(2)、 依本校教職員工育嬰期間留職停薪辦法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
(3)、 本人因重大傷病須休養者。
(4)、 本人或配偶之父母年邁、重大傷病須照護，或配偶、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者，任職期間申請次數以二次為限。
(5)、 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或服務，且經核准者。
(6)、 其他重大情事必須長期由本人處理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申請留職停薪者，應檢具公立或教學醫院之診斷證明；前項第五款申請留職停薪者，應檢具進修、研究計畫。

第5條 辦理留職停薪之期程以學期為原則，每次至多二學期，必要時得延長二學期，唯因本人重大傷病者，連續累計不得超過六學期。

第6條 留職停薪之申請，除遇有緊急事故者外，應由當事人於留職停薪二個月前，敘明事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提出。留職停薪期限之延長，亦同。

第7條 教師應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職工應經單位主管同意，由人事室初審後，陳請校長核准後生效。

第8條 各學院同一時期留職停薪人員之人數，教師以不超過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原則，職員以不超過編制內專任職員百分之十為原則，不足十人以一人計；行政單位同一時期留職停薪人員之人數，編制內專任職工十人以下者，為一人，每逾十人得增加一人。

第9條 教師留職停薪期間，其所任教之科目應由其他教師或另聘兼任教師代理，所屬單位不得因此增加專任教師員額。

第10條 職工留職停薪期間，所屬單位得陳請校長同意以約聘臨時人員代理其工作或由現職人員代理，不得因此增加專任職員員額。

第11條 教師兼各級主管者，留職停薪期間應辭去主管兼職。

第12條 教職工留職停薪期間之薪資、自強活動、團體保險、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之公提儲金與自提儲金等，均停止給付或提撥。
留職停薪期間之公、勞、健保應依有關法令辦理。留職停薪期間仍繼續加保者，其應自付之保費，必須按月繳付。
教職工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於辦理成績考核、敘薪、升等及退休時，均不予採計。
留職停薪期間之各項權利與義務，依有關之規定辦理。

第13條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其留職停薪事由無關之專職工作。有違反前述情事並經調查屬實者，視同自動辭職，不得提出復職之申請。

第14條 人事室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二個月前通知留職停薪人員應復職之日期；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一個月前提出復職之申請；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者外，視同辭職。

第15條 教師欲提前復職者，以配合學期辦理為原則，並應於復職二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所屬單位同意後，陳請校長核定。

第16條 復職人員以恢復原有之職稱、任職單位為原則，但本校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

第17條 辦理教職工留職停薪案時，如遇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之，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第1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